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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签订的三方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确立了三方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为三方在新能源产业链上全方位的深度合作奠定了基础，但本协议属于三方的

的框架性和意向性约定，尚具有不确定性，后续所涉及的具体合作项目公司将

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 截至目前，公司主营业务仍为煤炭生产、洗选加工、销售，电力生

产、销售，热力生产、销售等，公司在新能源领域布局的具体规划尚在研究与

确定中，相关专业人员、技术尚未完全配备与储备。后续公司将根据项目情况

通过合作方支持、外部引进、内部培养等方式，进一步完善人员配备与技术储

备。因此，在新能源产业领域对公司会有人才、管理方面的考验。 

● 新能源领域技术含量较高，技术迭代较快，技术创新和升级将对公司

形成挑战，能否顺利实现产业化，未来是否具有一定市场竞争力存在不确定

性，存在被其他新能源材料替代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导致公司在新能源领域的

布局不及预期。 

● 目前公司在新能源领域布局项目所需的资金，主要将通过公司自身经

营性现金流补充，不额外增加公司负债规模。本协议为三方合作的意向性文

件，不涉及合作的具体方式以及各方责任的承担，本协议的签署预计对公司

2021年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2021 年 9 月 24 日，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阳股

份”或“公司”）与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氟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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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梧桐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梧桐树资本”）签署了三方《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焦作市中站区焦克路 

法定代表人：李云峰 

注册资本：76,608.7589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无机盐、无机酸、助剂、合金材料及制品的生产；LED 节能产

品的生产；电子数码产品，锂离子电池及材料的技术开发及销售；计算机软件

的开发与服务；路灯安装工程；以数字印刷方式从事出版物、包装装潢印刷品

和其他印刷品的印刷业务；自营进出口业务(以上范围法律、法规禁止的，不

得生产经营；应经审批的，未获审批前不得生产经营）。  

关联关系：公司与多氟多不存在关联关系。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科目名称 2020年/2020年12月31日（审计数） 2021年/2021年6月30日（未经审计数） 

总资产 965,109.50 1,067,284.58 

总负债 612,605.42 578,253.32 

净资产 352,504.07 489,031.26 

营业收入 420,877.72 290,456.68 

净利润 4,407.47 31,399.23 

2、企业名称：天津梧桐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工华道壹号 D 座 2 门 11 层 K87 

法定代表人：刘乾坤  

注册资本： 3,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关联关系：梧桐树资本持有天津金梧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1.0101%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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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金梧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是阳泉市梧桐树嘉裕阳煤智能制造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以下简称“阳煤智能制造基金”）的普通合伙人，公司持有阳煤智能制

造基金 49.8%出资份额，公司对该基金没有控制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的界定标准，公司与梧桐树资本不存在关联关系。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科目名称 2020年/2020年12月31日（审计数） 2021年/2021年6月30日（未经审计数） 

总资产 1117.29 1118.59 

总负债 248.53 243.14 

净资产 868.76 875.45 

营业收入 0.00 0.00 

净利润 -77.20 -1.37 

 

（二）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本协议为各方合作的意向性文件，尚未对具体合作方式作出明确约定，待

各方确定明确的合作方式后，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内部决策程序。本次合作事宜因不涉及

具体安排，公司也不会因终止合作承担违约责任，因此无需经公司董事会或股

东大会审议。后续公司将根据合作事项的进展情况签署具体的合作协议并履行

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框架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华阳股份 

乙方：多氟多 

丙方：梧桐树资本 

（一）合作的背景与目标，主要合作内容、模式及规模 

1、合作的背景与目标 

鉴于华阳股份坚持创新驱动，持续转型升级，走清洁、高效、低碳、绿色

的新科技能源发展之路，特别是在新能源方面，致力打造“光伏+储能”一体

化产业体系；多氟多产品涉及高性能无机氟化物、电子化学品、锂离子电池及

相关材料生产研发等领域，多氟多产业布局与华阳股份转型策略高度匹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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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原材料、电解液、电池等环节可实现强强联合，共筑新能源产业链；梧桐

树资本作为甲乙双方的重要合作伙伴，促成本协议项下的战略合作，各方同意

将通过梧桐树资本的产业基金布局本协议项下的合作内容，助推甲乙双方的战

略合作发展，达到互相共赢。 

有鉴于此，协议各方拟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充分利用和整合各自在有关领

域的资源，合作开发新能源项目。 

2、主要合作内容、模式及规模 

协议各方拟就以下领域展开深度合作： 

2.1 六氟磷酸钠合作项目和钠离子电池合作项目 

基于钠离子电池后期的应用场景广泛和市场空间，多氟多具备六氟磷酸钠

产业化能力，以及梧桐树资本与华阳股份在钠离子电池方向的布局，各方拟在

六氟磷酸钠项目上展开深度合作。 

基于各方在六氟磷酸钠生产领域的合作空间及布局，以及华阳股份在钠离

子电池领域的战略布局、多氟多具备完整的电池生产线，各方也可在钠离子电

池方面形成战略合作关系。 

合作规模和投资金额尚未确定，将根据市场情况进一步商定。 

2.2 六氟磷酸锂合作项目 

多氟多在阳泉设立多氟多阳福新材料有限公司（六氟磷酸锂项目公司）并

建设六氟磷酸锂生产线（六氟磷酸锂项目）。华阳股份和梧桐树资本合作的产

业基金拟以股权的方式对六氟磷酸锂项目公司进行投资。（具体投资金额确定

后，公司将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内部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该项目可作为各方战略合作的成熟项目先行推进。 

2.3 电解液添加剂、负极材料、研究院和工业互联网等领域的合作 

2.3.1 VC（碳酸亚乙烯酯）、FEC（氟代碳酸乙烯酯）是电解液的主要成

膜添加剂产品。电解液添加剂已成为提升电池电解液性能的核心原材料。乙方

作为电解质行业龙头企业，已经制定了锂离子电池用功能添加剂项目发展战

略，公司、丙方有意愿参股投资。 

2.3.2 华阳股份利用自身的煤炭资源优势进一步加大负极产业链延伸。多

氟多作为新材料方向的全产业链布局者，对于负极材料具有深度合作的意愿。 

2.3.3 华阳股份具备广泛的科研资源、多氟多拥有深厚的技术积累，双方

未来可合作成立新能源领域的科学研究院所。双方深度合作研究新能源领域前

沿技术，培育孵化新能源产业链上的优质项目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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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约定 

本协议仅作为各方合作的意向性框架协议，不能代替具体项目协议。具体

项目另行签订协议，本协议与各项具体业务合作协议约定不一致的，各方的权

利义务关系以具体业务协议和合同为准。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的签署，有利于各方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充分利用和整合各自在

有关领域的资源，在新能源产业探索全方位的深度合作。有利于公司同时积极

培育新能源产业，构建集科研、产业、资本为一体的创新协同生态系统，推进

公司由传统能源领域向新能源领域的探索，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本次协议的签署不涉及具体金额，只是各方达成初步的意向性合作共识，

预计对公司 2021 年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四、重大风险提示 

本次签订的三方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确立了三方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三

方在新能源产业链上全方位的深度合作奠定了基础，但本协议属于三方合作意

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意向性、初步的约定，框架协议付诸实施和实施过程

中均存在变动的可能性，尚需合作各方进一步沟通和落实。 

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跟

踪有关事项的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9月25日 


